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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《獸醫註冊條例》 

(第 529章 )附表 2的修訂建議 

 

 

目的  
 
.  本文件概述政府當局就《獸醫註冊條例》 (第 529章 )(下
稱 "《條例》 ")附表 2提出修訂建議的背景。  
 
 
背景 

 
2.  《條例》在 1997年制定，旨在就規管獸醫外科學的執

業、獸醫的註冊、註冊獸醫專業事務的紀律管制和就與該等註

冊及紀律管制有關的事宜訂定條文。《條例》亦規定設立一個

獨立的香港獸醫管理局 (下稱 "管理局 ")，負責履行《條例》訂明

的職責，包括但不限於設置和保存一份註冊獸醫名冊，制訂和

檢討註冊為註冊獸醫的資格標準及有關的註冊事宜，以及就註

冊事宜向政府提供意見。  
 
 

《條例》附表2 
 

3.  根據《條例》第16(1)條，任何人除非是已向管理局註冊

的獸醫並持有現時有效的執業證明書，否則不得在香港作獸醫

外科學執業 1或提供獸醫服務 2。《條例》第 25(1)(h)條訂明，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"獸醫外科學 "指 "獸醫外科和內科的技術與科學，並在不局限前述條文的原則

下，  包括—  
(a)  對動物的疾病及損傷的診斷，包括為診斷目的而進行的測試；  
(b)  基於上述診斷而提供意見；  
(c)  對動物進行的內科或外科治療，包括對動物進行外科手術。 "  

2  "獸醫服務 "指 "作出或執行任何作為或料理任何事務，而作出或執行該等作為、

或料理該等事務是屬於普遍接受的獸醫外科學業務的一部分。 "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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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人違反此條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1年。 
 
4.  儘管有上述規定，根據《條例》第 29條，列於附表 2的
人士，在該附表所指的情況下，獲豁免而不受《條例》的條文

管限。換言之，列於附表 2的人士在附表所指的情況下進行《條

例》界定的 "獸醫外科學 "的工作或提供《條例》界定的 "獸醫服

務 "時，將不受第 16(1)條的禁制所規限。附表 2所列載的獲豁免

人士包括：  
 

(a)  在註冊獸醫的要求下對動物進行任何治療、測試或

外科手術的醫生或牙醫；  
 

(b)  為割取動物的器官或組織以用作治療人類而對動

物進行外科手術的醫生；  
 

(c)  在註冊獸醫的指示下對動物進行物理治療的人；  
 

(d)  正對所擁有的動物進行治療的動物擁有人 (或其僱

員或其家庭成員 )，但該治療並不包括對腹腔或胸腔

進行外科切開手術；  
 

(e)  正按照《動物 (實驗管制 )條例》 (第 340章 )的條文進

行實驗的該條例所指的持牌人；  
 

(f)  受僱或受聘於政府為動物接種疫苗而正進行該接

種疫苗的人；及  
 

(g)  對 動 物 施 行 急 救 以 拯 救 其 生 命 或 解 除 其 痛 苦 的

人，但該治療並不包括對腹腔或胸腔進行外科切開

手術。  
 
5.  《條例》自 1997年制訂以來，其附表 2未有任何法例修

訂。根據《條例》第 29(2)條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可藉命令修訂

附表 2。  
 
 
就修訂《條例》的建議進行的公眾諮詢 

 
6.  政府當局表示，多年來，由於獸醫科知識發展迅速，加

上市民對保障動物福利的意識不斷提升，獸醫業界亦經歷了重

大轉變。政府當局及管理局知道，獸醫執業的現行規管制度必

須與時並進。為此，政府當局根據管理局的建議，檢討了本港

的現行規管架構及相關法例條文，以期找出可予改善之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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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鑒於所涉問題複雜，並要顧及持份者的不同關注，因此， 
政府當局在適當的情況下參考了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例和做

法，以確保本港在提升獸醫執業規管制度方面，能符合國際標

準。  
 
8.  政府當局進行的檢討涵蓋以下範疇⎯⎯  
 

(a) 獸醫助理及他們在獸醫業務的角色；  
 

(b) 正汲取獸醫業務臨牀經驗的獸醫學生；及  
 

(c) 動物擁有人對其動物進行的獸醫程序。  
 
9.  根據檢討結果，政府當局發現《條例》附表 2中有數個

範疇可予改善。就此，政府當局於 2011年 9月 8日就《條例》附

表 2的修訂建議進行公眾諮詢。建議的目的如下⎯⎯ 
 

(a)  准許獸醫助理、獸醫學生及其他個別人士在註冊獸

醫的指示及／或督導下，進行若干獸醫外科學工作

和提供若干獸醫服務；及  
 

(b)  規定動物擁有人可以進行的獸醫程序只局限於若

干簡單的程序。  
 
10.  政府當局表示，諮詢的目的是讓獸醫業界、動物福利組

織、動物擁有人、其他持份者及市民能掌握有關建議的充分資

料，以便進行討論。諮詢工作已於 2011年 10月 31日完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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